
股票代码：900953    股票简称：凯马B    编号：临2020-009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为公司

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关联

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公允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其它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

构成影响，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向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采

购和销售载货汽车，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向潍柴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采购发动机、向恒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事

项尚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年4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此前，公司将议案提交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在表决中关联董事李晓红先生、邢国龙先生、

吴洪伟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孟令秋女士、任永平先

生、周慈铭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均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

法。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向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采购



和销售载货汽车，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向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发动机、向恒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事项

尚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9 年 

预计数 

2019 实际 

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的原因 

向关联

方租入

资产 

设备、建筑物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 150 97 租赁物减少 

向关联

方采购

商品 

载货汽车 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 11000 8034 
 

发动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14950 
因市场需求原因，采购

量不及预期 

配套件 
中国纺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 
200 216 

 

工程设计及监

理服务 

恒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限公

司 
20 9 

 

技术咨询 天津中恒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170 
提供产品规划及技术咨

询服务 

发动机 东风轻型发动机有限公司 
 

28 市场需求影响 

小计 
 

36220 23407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载货汽车 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 40000 36547 
 

载货汽车及零

部件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000 661 

受产品升级影响，需求

减少 

纯电动汽车 
北京恒天鑫能新能源汽车技术

有限公司 
300 14 

 

车身模具 恒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8500 10 车身模具本期尚未完工 

发动机 山东莱动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0 178 出口市场需求不及预期 

发动机及工装

夹具 
天津中恒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500 0 产品销售计划调整 

发动机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700 500 
 

小计 
 

55000 37910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均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的审议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20 年

预计数 

2019 年实

际发生额 
增减变化原因 

向关联方 

租入资产 
设备、建筑物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 120 97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载货汽车 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 16000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39,698

万元，净资产为35,063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49万元，净利润

886万元。 

2、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绍斌 

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劲风路3幢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0689187XB  

主营业务：汽车（小轿车除外）、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铸件的

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机械加工、汽车修理及技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8,662.2万元，净资产为-23,773.45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698,403.02万元，净利润2,280.82万元。   

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谭旭光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甲  

注册资本：人民币799723.86万元  

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56765902  

主营业务：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修，

进出口。  

财务状况：截止2019年9月30日，资产总额 22,372,660万元，股

东权益 6,676,31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12,670,826万

元，净利润705,824万元。 

5、山东莱动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尉佳 

注册地址：山东省莱阳市五龙北路4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27292760364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机电产品的开

发和制造；本公司进出口商品的国内销售。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724万

元，净资产为511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779万元，净利润-75

万元。 

6、天津中恒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国龙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3号楼C



区一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MA05MBL210 

主营业务：动力系统工程研究；机电一体化产品及相关高科技产

品研制、制造、销售；动力产品和零配件及内燃机工程技术产品开发、

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开发；

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625

万元，净资产为2,346万元。2019年利润总额4.4万元，净利润4.4万

元。 

7、恒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国香港 

注册资本：4500 万港币 

登记证号：1577937 

主营业务：国际贸易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871.88 万元，净资产 3,571.3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536.60 万元，净利润为 133.72 万元。 

8、北京恒天鑫能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江安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中路 8 号 2 幢 20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注册号：91110302306436843R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汽车（不 

含九座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配件的批发；货物进出口。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4,411.70 万元，净资产为 9,627.9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259.13 万元，净利润 1,323.44 万元。 

9、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永清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华山中路 3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674.94 万元 

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00019964R 

主营业务：技术设备进口及大宗商品贸易，园林机械、发电设备、

高铁零部件等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的研发、生产、贸易，以及新

能源工程、船舶工程、环境工程等。 

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4,341,967 万元，

净资产为 882,417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355,136 万

元，净利润 40,981 万元。 

 

（二）关联关系 

1、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76%的股份，为公司的

参股股东。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尉佳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2、山东莱动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股东山东莱动内燃机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凯马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 40%和 51%的股权。 

4、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为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5、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12.13%，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系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6、天津中恒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三级子公司。 

7、恒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

公司的四级子公司。 

8、北京恒天鑫能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四级子公司。 

9、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苏美达股份有限公

司为国机集团直接控制的二级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通过签署协议确定各方的权

利与义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如有市场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作

为定价依据，如无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1、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向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租

用房产设备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2、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向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

采购载货汽车，是为了加强合作，建立山东区域商用车销售代理。 

3、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向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零部件，是为了扩大产品销售渠道，

提高市场份额，增加销售收入。 

4、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向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发

动机是为满足公司产品升级需要。 

5、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向恒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销售



车身模具是为了加强技术合作，利用客户资源优势，扩大产品销售。                                    

6、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向山东莱动进出口有限公司销

售柴油机，是为了扩大产品出口渠道，增加出口销售收入。向天津中

恒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销售柴油机及工装夹具，是为了加强技术合作，

促进新产品的研发和销售。 

7、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向北京恒天鑫能新能源汽车技术

有限公司销售纯电动汽车，是为了扩大公司新能源汽车销售渠道，增

加销售收入。 

8、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向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发

电机，是利用客户资源优势，扩大产品出口渠道，增加出口销售收入。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为公司生产经

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关联交易依

据市场价格公允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对其它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

响，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一日 


